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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438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3-5） 

盧委員針對臺中清泉崗機場尚有諸多問題未解，要求行政院即刻加強機場之軟硬體設施並升

級為甲等航空站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依據臺灣地區民用機場整體規劃（102~106 年），臺中清泉崗機場（下稱臺中機場）機場係定

位為「中部地區區域性國際機場」及「服務中部地區之國內幹線機場」，103 年度旅客人數達

218 萬餘人次，航機起降架次達 2.5 萬餘架次，本部民用航空局已於 102 年完成「中部國際機

場整體規劃及第一期發展計畫第一階段工程」，包含新建國際客運航廈、停機坪、維修棚廠

、污水廠及擴充滑行道等建設項目，均已完工啟用，有效提升該機場空側、陸側設施服務水

準，增加整體服務能量。 

二、有關加強機場設施問題，民航局刻正辦理「中部國際機場興建聯絡滑行道 2 工程計畫」、「中

部國際機場既有航廈整體改善工程計畫」及「中部國際機場興建過夜機坪之先期評估規劃」

，以設法提升滑行道、航廈及停機坪等設施服務品質，並逐步改善相關軟硬體設施。另民航

局亦將依臺中機場運量成長情形，於 104 年下半年度啟動辦理「臺中機場 2035 年整體規劃」

，以擘劃臺中機場未來發展藍圖及相關建設計畫。 

三、有關臺中航空站升級為甲等航空站乙節，民航局各航空站等級均依據「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所屬

航空站等級區分標準表」規定辦理，查臺中航空站業於 103 年 12 月起升等為乙等航空站，倘

該站年出入旅客人次或航機起降架次達甲等標準（年出入旅客達 400 萬人次以上、航機起降

架次達 30,000 架次以上）持續達 3 個年度，將配合辦理升等事宜。 

四、有關航機起降額度受限問題，民航局業與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協調修正「民用航空局使用空軍基

地協議書」，臺中機場於 104 年 1 月 1 日起，調整航機起降額度由原日間 33 架增加至 45 架

，應可符合航空公司增加航班需求；另有關票價偏高、航空公司及航班選擇少問題，係因國

際航空票價及班次有隨著市場競爭、供需狀況及淡旺季等因素變動之特性，且航空運輸係衍

生性需求，與兩地間社會經濟活動高度相關，為能適時反應市場之變化，航空公司會依出發

地之市場需求及競爭條件等因素，訂定不同票價及航班適予因應。 

五、有關宵禁限制事宜，查民航局臺中航空站已於 99 年適度放寬宵禁時間自夜間 10 時延後至夜間

11 時，依「噪音管制法」第 5 條之規定，臺中市政府為臺中地區噪音管制工作之規劃、執行

與糾紛協調之主管機關，後續民航局將請臺中市政府與附近居民代表協調後再行評估，以確

保中臺灣航空運輸發展與附近居民生活安寧權益之均衡。 

（二十六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建請政府應要求台電公司 4 月電價降

幅至少 8%，6 月再降 5%，以反映台電鉅額盈餘回饋民眾問題

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440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3-26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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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委員昭順就建請政府應要求台電公司 4 月電價降幅至少 8%，6 月再降 5%，以反映台電鉅額

盈餘回饋民眾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新電價公式已於本（104）年 1 月 20 日經立法院院會決議修正通過」，並決議應成立「電價費

率審議會」，就台電公司電價費率調整方案進行審議。經濟部依據立法院前開決議業成立「

電價費率審議會」，以建立我國制度化、透明化及市場化電價調整機制。 

二、為使電價調整機制能符合立法院決議，經濟部已就電價調整提出「資訊充分揭露」、「帳目有

效管理」、「小用戶妥善照顧」及「達成節能目標」等 4 項原則，未來電價檢討調整均將依

該等原則辦理。 

三、為順利進行 104 年第 1 次電價檢討作業，經濟部自 3 月 9 日迄今已召開 5 場工作會議，邀請委

員出席討論提供意見，並由台電公司增補資料與加強說明；另預計於 3 月中下旬召開電價費

率審議會，審議電價計算公式中各項成本之合理值，並將依審議會審議結論調整電價。 

（二十七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政府五大基金操作績效問題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440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3-27） 

黃委員就政府五大基金操作績效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依貴院審查 91 年度中央信託局（舊制勞工退休基金指定運用單位，民國 96 年 7 月併入臺灣銀

行）預算案附帶決議略以，為降低政府介入操作股市之疑慮，應於 92 年底前，以半數資金委

託投信業者操作；另 95 年審計部勞工退休基金資金管理運用效益專案調查建議，鑒於金融局

勢瞬息萬變，為避免受限機關員額配置及研究支援系統預算限制，宜將風險性與專業性較高

之有價證券投資業務進行委託經營，以引進民間資產管理機構之專業管理及研究資源，並藉

由委託不同投信代操，分散基金運用風險並提升基金投資效益。 

二、勞動部為辦理各類勞動基金投資運用業務，特設勞動基金運用局掌理該部主管之特種基金，含

勞工退休基金、勞工保險基金等。為提升績效及兼顧防弊，該局持續調整策略並改善委外相

關機制，有關改善國內委外操作之精進措施，包括國內委託改採團隊操作、加強監控機制、

增列停權規定，以及加強與金管會橫向控管等。103 年度整體勞動基金收益約 1,495 億元，收

益率為 6.15%；其中，國內委外報酬率更高達 9.30%，於大盤上漲趨勢下，委外平均持股約 7

成，績效仍優於同期大盤漲幅之 8.08%，績效已大幅提升。 

三、中華郵政公司為國營事業，辦理郵政儲金及簡易壽險等業務，資金來源為存款戶及保戶，受金

融監理，自負盈虧，不同於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等係以退休（撫）人員基金投入，收益不

足由國庫填補，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，不受金融監理等情形。另依 101 年 7 月 24 日行政院

提升政府基金運作效能推動小組會議紀錄，該公司不列為該推動小組之執行單位，故中華郵

政公司不宜歸納為政府五大基金範疇。該公司股票投資向以自行操作為主，自行操作團隊之

建置與人才培訓已臻成熟，股市操盤人員均具備多種金融專業證照，且經常與業界研究團隊


